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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及
採納第八次經修訂及重述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
作出。

科濟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各稱為「董事」，及統稱為「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建議(a)對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作出若干
修訂，以（其中包括）(i)令組織章程細則與規定上市發行人自2023年12月31日起
須以電子方式向其證券持有人發佈公司通訊的上市規則一致；(ii)作出其他內務修
訂，闡明、更新及╱或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就遵守或更好符合適用法律的若干條文
（統稱為「建議細則修訂」）；及(b)採納第八次經修訂及重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當中包含及併入所有建議細則修訂。

建議細則修訂及採納第八次經修訂及重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
（「股東」）於本公司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或任何續會通
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述標的事項進一步詳
情的本公司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carsgen.com )。

承董事會命
科濟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宗海博士

香港，2024年3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宗海博士、王華茂博士及蔣華博
士；非執行董事郭炳森先生、郭華清先生及謝榕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顏光美
博士、李華兵博士及趙向可女士。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